
臺北市106學年度特殊教育班優良教材教具評選及觀摩實施計畫
106年12月06日北市教特字第10642362100號函修正
1、 目的

（1） 激發特殊教育教師自編教材教具之興趣。

（2） 研發特殊教育優良教材教具並推廣應用。

2、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3、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4、 參加對象：
（1） 本市國中、國小、學前及特殊教育學校之特殊教育班教師(含正式及代理)，包含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含資優資源班）與巡迴輔導班。
（2） 本市前開階段學校實習教師倘有參加意願，可與特教班教師合作共同發表。

5、 報名送件及評選時間

（1） 報名及送件時間：106年12月6日至107年2月14日止。

（2） 評選時間：107年4月底前完成評選。
6、 評選組別：分為國中階段、國小及學前階段，每校就下列組別至少選擇1組參加。
（1） 自編教材教具組

1. 資賦優異組；2. 身心障礙組。
（2） 自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組

1. 資賦優異組；2. 身心障礙組。
7、 送件規定

(1) 每件送件作品應包括下列各項 

1. 報名表1份。
2. 作品1份，製作教材所使用的元素(如：圖片、音樂、相片、文字等)需為自行編製或已取得合法授權：
（1） 自編教材教具：每件教材需以A4規格整理並裝訂成冊
（2） 自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請以光碟片燒錄電子檔。

3. 作品說明書3份，資料請以A4紙張繕打並裝訂成冊【含作品名稱、參展組別、參展學校（含教師）、適用對象、內容描述、使用效果、照片或作品設計圖，如有引用資料均須依據學術規範註明出處】。

4. 教材教具授權書1份（所有作者皆需簽名）。
5. 跨校合作者請詳細註明各作者之服務學校，資料敘述不清楚者不予受理。
6. 獲獎者於得獎公告後一週內繳交下列資料，未繳交者不列入得獎作品專輯編輯：

（1） 教材教具之教案電子檔。

（2） 作者本人或共同參賽作者照片1張。

（3） 教材教具照片或圖檔5張(含)以上 。
(2) 曾參加本計畫並已獲獎作品或參加其他相關比賽得獎作品不得再送評。
8、 送件地點：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勤樸樓1樓114室、聯絡箱號碼152）。
9、 評審
（1） 評審指標：結構性、實用性、創造性。
（2） 評審委員：由臺北市立大學特教中心聘請學者專家評選。

10、 獎勵

（1） 經評選為「特優」者，實際參與編製之教師每人記功1次，並頒發獎狀乙紙。
（2） 經評選為「優等」者，實際參與編製之教師每人敘嘉獎2次，並頒發獎狀乙紙。
（3） 經評選為「佳作」者，實際參與編製之教師每人敘嘉獎1次，並頒發獎狀乙紙。
11、 附則
（1） 凡參與評選之優良教材教具，由本局辦理分享與觀摩。
（2） 教材教具於評選後，所有得獎作品請寄交說明書及作品之電子檔至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以彙編出版得獎作品專輯及作品光碟；繳交前應取得所提供之圖片、音樂、相片及文字之版權，確認無著作權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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